
蓝山县2016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考核办法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和农业部印发的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办法》的通知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订本考核办法。
一、考核对象
各乡镇（街道办）。

二、考核内容
见附件表。

三、考核办法
县农村土地流转办将不定期对各乡镇（街道办）上报信息和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作为年终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年终由县考核办统一组织实地考核。

四、奖励办法
将考核结果报县委、县政府审定，作为对乡镇（街道办）党政一把手考核任用的依据。对得分前6名的乡镇（街道办），在2017年县委、县政府经济工作会予以专项表彰，其中一等奖1名，奖励12000元；二等奖2名，各奖励10000元，三等奖3名，各奖励8000元。

附:　蓝山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考核评分表
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得分
	备注

	一、

土地确权登记颁证

（65分）
	㈠工作保障落实情况（7分）
	（1）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等机构健全1分；（2）宣传培训工作到位1分；（3）工作经费落实到位1分；（4）建立并执行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保密制度1分；（5）确权政策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1分；（6）制定并印发、执行确权工作方案1分；（7）群众对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满意1分。

　　机构、制度健全，达到要求，完成任务的计满分，机构、制度不健全，未达到要求，未完成任务的不计分。
	
	

	
	㈡“回头看”工作开展情况（23分）
	⑴组织开展了土地确权“回头看”工作。2分
⑵收集整理了1994年二轮承包合同或依据。2分
⑶收集完善了农户户主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簿内家庭成员复印件（每人一张）。按收集率计分，满分10分。
⑷收集整理了农户确权登记有变更的相关依据资料。2分

⑸收集整理并向县级移交了乡镇、村土地确权档案资料。3分

⑹积极配合省、市、县检查验收。4分
	
	

	
	㈢承包经营权调查成果完成情况（22分）
	⑴发包方调查成果（5分）

发包方认定正确1分；发包方代码编制正确、规范、不重、不漏1分；发包方调查记事信息详实、全面、准确1分；发包方审核信息真实、齐全、规范1分；发包方负责人信息真实、完整、规范1分。达到要求、完成任务的计满分；未达到要求、未完成任务的不计分。

⑵承包方调查成果（7分）

承包方代码编制正确、规范、不重、不漏1分；承包方代表认定正确，认定材料真实齐备1分；承包方代表信息真实、正确、规范1分；承包经营权权属信息与权源文件或事实一致1分；承包方家庭成员信息记载合规，备注信息真实详尽计1分；承包方调查记事信息详实、全面、准确1分；承包方审核信息真实、齐全、规范1分。达到要求、完成任务的计满分；未达到要求、未完成任务的不计分。

（3）承包地块调查成果（4分）

承包地块代码编制正确、规范、不重、不漏1分；承包地块四至、调查指界手续和材料真实齐备1分；承包地块调查记事信息详实、全面、准确1分；承包地块审核信息真实、齐全、规范1分。调查完整，资料正确、规范达到要求的计满分，未达到要求、未完成任务的不计分。

（4）审核公示成果（6分）

公示材料准备符合规范要求1分；审核公示过程、形式、时间符合规定1分；勘误修正过程符合规定，材料真实、齐备1分；结果确认手续齐全，材料真实、齐备1分；纠纷调处过程与结果符合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1分；土地承包合同经过完善、符合规定1分。达到要求、完成任务的计满分；未达到要求、未完成任务的不计分。
	
	由乡镇办事处和测绘公司共同完成

	
	㈣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完成情况

（10分）
	⑴使用统一规定的证书、簿册，形式合规1分；

⑵确权登记颁证政策问题处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1分；

⑶确权登记颁证申请资料齐备、正确、规范1分；

⑷确权登记颁证结果正确，证书、簿册与合同记载一致1分；

⑸土地承包合同、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、土地承包经营权代码编制符合规范要求1分；

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填写齐备并加盖相应印章1分；

⑺登记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登簿和发证程序规范1分；

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给承包方1分；

⑼建立健全并执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档案管理制度1分；

⑽按要求进行资料整理和归档1分。符合要求、完成任务的计满分，不符合要求、没有完成任务的不计分。
	
	由乡镇办事处和测绘公司共同完成

	
	㈤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建设成果完成情况

（3分）
	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和登记数据正确入库1分；

⑵数据成果符合NY/T2539-2014的要求1分；

⑶土地承包档案数字化1分；

达到要求、完成任务的计满分，未达到要求、没有完成任务的不计分。
	
	由县确权办和乡镇办事处督促测绘公司完成

	二、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建设

（15分）
	㈠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建设（10分）
	⑴成立了乡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（以文件为准）,计2分，没有完成的酌情扣分；（2）明确了专门工作人员，制定了产权交易规则（以文件为准），计2分；（3）建立完善的乡村两级产权交易信息收集体系，通过自建或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了产权交易信息，计3分。（4）实际开展了政策咨询、价格评估、组织交易、合同鉴证等产权交易业务，且交易合同签订规范、成效较好（以交易中心出具的交易鉴证合同为准），计3分。
	
	

	
	㈡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（5分）
	⑴乡镇成立了土地纠纷调解委员会（以正式文件为准），计2分；（2）乡镇调解委员会有固定人员和办公场所，计1分。（3）没有发生土地流转矛盾纠纷的或发生矛盾纠纷调处及时到位的计2分；因矛盾纠纷调解不及时或调处不力到省市上访的每起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三、

新型经营主体培育

（10分）
	㈠发展家庭农场（5分）
	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家庭农场有序流转，重点扶持以水稻为主的家庭农场。各乡镇办事处完成2家任务计5分，每少完成1家扣2.5分，扣完为止。每增加1家加1分，最多加5分。
	
	

	
	㈡发展农民合作社（5分）
	支持农民合作社加快发展，深入开展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活动，鼓励发展农民合作联社。各乡镇办事处完成1家任务计5分，没完成的不得分。每增加1家加2分，最多加5分。
	
	

	四、信息报送（10分）
	
	按时按要求完成县农村土地流转办安排的日常资料、进度表格、工作总结、典型材料等信息报送任务，计满分，较差的酌情扣分。
	
	

	六、加减分项目
	
	⑴被省、市、县抽中作为检查、验收的单位，未出现问题或问题较少不影响验收合格的分别加10、6、2分。

⑵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被上级部门通报表扬的，一次加2分，通报批评的，一次扣2分。
	
	


考核组长签字: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考核员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时间:


